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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宾市工业强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
关于在全市开展工业经济和工业园区发展 

竞进拉练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，临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相关部门： 

为进一步推动各地重工业、重产业、重园区，再加压、再出

发，搭建各县（区）、各园区相互交流、学习、借鉴平台，形成各

县（区）相互比拼、你追我赶的良好氛围，奋力开创全市工业经

济和工业园区发展新局面。经研究，决定每月在全市开展工业经

济和工业园区发展竞进拉练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拉练时间 

2018 年 3—10 月，每月下旬确定一天开展竞进拉练，具体时

间以正式通知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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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拉练主题 

深入推进市委、市政府产业发展“双轮驱动”战略以及工业园

区创新改革、转型发展系列决策部署的落实，动态掌握各地抓工

业经济及园区发展情况，了解各地的差距和不足，督促整改落实，

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和工业园区加快发展、科学发展。 

三、拉练内容 

每次拉练分两阶段进行 

第一阶段  现场督导 

主要内容：督导县（区）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重点产业

项目建设、园区规划及基础设施建设情况。 

第二阶段  召开工作推进会 

主要内容：一是县（区）汇报工业经济指标、工业园区创新

改革、产业项目签约、落地、储备情况以及园区规划建设情况；

二是市委、市政府督查室通报全市各县（区）工业经济目标完成

情况和各园区建设发展重点任务推进情况；三是市经济和信息化

委安排部署工业经济发展有关具体工作及下月拉练初步方案；四

是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对各县（区）工业经济运行及工业园区建设

发展情况进行点评，对下一步工作提工作要求。 

四、参加人员 

（一）市委、市政府相关领导； 

    （二）市监察委、市委督查室、市政府督查室、市经济和信

息化委、市科技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环境保护局、市规划局、

市投促外侨局、市统计局、市安全监管局分管领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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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县（区）政府分管副县（区）长，临港开发区分管

领导，各工业园区主持工作的常务副主任； 

（四）各县（区）经济商务信息化和科技局、翠屏区经济信

息化和科技局、临港开发区经贸科技局主要负责同志。 

五、拉练计划 

第一轮 

2018 年 3 月 

拉练县（区）：高县、屏山县、宜宾县，在宜宾县督导产业项

目开工，召开座谈会。 

2018 年 4 月 

拉练县（区）：翠屏区、临港开发区、南溪区，在南溪区督导

产业项目开工，召开座谈会。 

2018 年 5 月 

拉练县（区）：江安县、长宁县、兴文县，在兴文县督导产业

项目开工，召开座谈会。 

2018 年 6 月 

拉练县（区）：珙县、筠连县，在筠连县督导产业项目开工，

召开座谈会。 

第二轮 

2018 年 7 月 

拉练县（区）：临港开发区，宜宾县、屏山县，在屏山县督导

产业项目开工，召开座谈会。 

2018 年 8 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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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练县（区）：南溪区、长宁县、江安县，在江安县督导项目

开工，召开座谈会。 

2018 年 9 月 

拉练县（区）：高县、珙县，在珙县督导项目开工，召开座谈

会。 

2018 年 10 月 

拉练县（区）：临港开发区、翠屏区、长宁县，督导三个园区

产业项目开工，在长宁县开座谈会。 

六、相关要求 

（一）拉练现场由所在县（区）政府分管副县（区）长现场

介绍，现场要求陈列展板（园区总规划图、已建成部分图，建成、

在建、拟开工项目情况）； 

（二）在轮回拉练中每个县（区）督导点不能重复，上次开

工项目在下次拉练中予以重点督导； 

（三）在上次拉练中发现的问题，如在下次拉练中尚未解决

的，将视情况予以通报并问责。 

 

 

 

宜宾市工业强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18 年 3 月 20 日 

 

宜宾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2018 年 3 月 2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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